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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财政厅、海口海关、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、民

航中南地区管理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，现将海南自

由贸易港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政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岛封关运作前，允许进出海南岛国内航线航班在岛内

国家正式对外开放航空口岸加注保税航油，对其加注的保税航油

免征关税、增值税和消费税，自愿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的，可在

报关时提出。 

二、本通知第一条所称进出海南岛国内航线航班，是指经民

航主管部门批准的进出海南岛的境内飞行活动。 

三、保税油经营企业凭民航主管部门批准的飞行计划办理加

注，根据航班飞行动态及加注相关材料，据实办理海关手续，同

时将加注信息报送税务部门。 

四、进出海南岛的国际、港澳台航班加注保税航油，按现行

相关规定办理。其中，境内航空公司进出海南岛的国际、港澳台

航班加注保税航油的税收政策，可参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执行。 

五、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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